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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流程图
①死亡 2 人以上、3 人以下；

②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活救助 1000 人以上、2000 人以

下；

③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300 间以上、500 间以下，或 50 户以

上、150 户以下；

④财产损失 800 万元以上，1000 万元以下；

⑤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需要政府救助人数

占当地农牧业人口 5 以上、10 以下，或 2500 人以上、5000
人以下。市委、市政府决定的其他事项。

①死亡 3 人以上，10 人以下；

②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活救助 2000 人以上、5000 人以

下；

③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500 间以上、1000 间以下，或 150 户

以上、300 户以下；

④财产损失 1000 万元以上，5000 万元以下；

⑤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需要政府救助人数

占当地农牧业人口 10 以上、15 以下，或 5000 人以上、8000
人以下。市委、市政府决定的其他事项。

①死亡 10 人以上，20 人以下；

②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活救助 0.5万人以上、1.5 万人以

下；

③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1000 间以上、5000 间以下，或 300
户以上、1500 户以下；

④财产损失 5000 万元以上，1 亿元以下；

⑤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需要政府救助人数

占当地农牧业人口 15 以上、20 以下，或 8000 人以上、1 万

人以下。市委、市政府决定的其他事项。

①死亡 20 人以上（含本数，下同）；

②紧急转移安置或需紧急生活救助 1.5 万人以上；

③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5000 间以上或 1500 户以上；

④财产损失 1 亿元以上；

⑤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需要政府救助人数

占当地农牧业人口 20 以上，或 1 万人以上。

其他突发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需要紧急转移安置或生活

救助的；市委、市政府决定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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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市应急管理局分

析评估灾情，向临江

市减灾委提出响应建

议，市减灾委副主任

（市应急局主要负责

同志）决定进入Ⅳ级

响应状态，并向市减

灾委主任报告。

临江市应急管理局分

析评估灾情，向临江

市减灾委提出响应建

议，市减灾委主任决

定进入Ⅲ级响应状

态。

临江市应急管理局分

析评估灾情，向临江

市减灾委提出响应建

议，市减灾委主任决

定进入Ⅱ级响应状态。

临江市应急管理局分

析评估灾情，向临江

市减灾委提出响应建

议，市减灾委主任报

告市长，由市长决定

进入Ⅰ级响应状态。

启动

四级响应

启动

三级响应

启动

二级响应

启动

一级响应

市减灾委办公室及时

与有关成员单位联

系，沟通灾情信息；

磋商有关部门落实对

灾区的救灾支持措

施；派遣工作组参与

响应。

由市减灾委主任或委

托市应急局主要负责

同志组织协调灾害救

助工作，做好先期处

置工作，指导支持受

灾乡镇（街）自然灾

害救助工作。

由市减灾委主任组

织协调灾害救助工

作，做好先期处置工

作，组成紧急救援

（综合）组、灾害信

息组、救灾捐赠组、

宣传报道组和后勤

保障组等救灾工作。

小组，统一组织开展
由市长统一领导、组织、协调

开展救灾工作，做好先期处置

工作，市长主持召开会商会，

相关成员单位参加，对指导灾

区抗灾救灾的重大事项作出

决定。市减灾委主任带领有关

部门赴灾区，指导抗灾救灾救

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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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